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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政策與家庭意識形態之關係－ 

以美國兩黨家庭政策演進為例 

 

 

 

摘要 

近年來，家庭研究學者發現，家庭意識形態已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響；

而家庭型態的多元，也正考驗著家庭政策制定是否能反應當代家庭的需要。

本研究從近 40 年來，美國「家庭救助津貼」、「所得稅抵免及退稅」、「托

育」、「家庭照顧假」等 4 大攸關家庭的政策，探討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各

自堅持的家庭意識形態，對其家庭政策制定的影響；以及不同家庭政策如何

影響美國民眾對於「家庭」此一意識形態。並從家庭政策的目標與定位、「傳

統型家庭」與「就業型家庭」的政策意識形態、托育究竟可否視為一項工作、

家庭意識形態的演進等四個角度，探討「家庭政策」與「家庭意識形態」的

關係。最後從家庭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建議家庭政策應更多融入家庭教育，

回歸家庭教育「教育」、「預防」的本質，及以本土家庭研究影響政策制定

的目標，重新從「人」與「關係」為視角，讓家庭教育減少家庭政策的成本，

才是不同家庭意識形態的演進中，不變的政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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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家庭結構的改變與婦女經濟角色的變遷，被視為其家庭政策轉型最根本的

挑戰（Esping-Andersen, 1996）。惟家庭政策背後有其意識形態，因此研究家庭

政策與其家庭意識形態的關係，對未來家庭及社會發展尤其重要。而從家庭教

育的角度，家庭政策若能更深地探討欲發展的家庭意識形態，可以先期審視家

庭問題，進而達到家庭教育的功能（黃善華，2013）。 

何謂家庭意識形態？許雅惠（2000）研究世界各國家庭政策，將政策中的

家庭意識形態定義為「國家對於家庭與個人關係的假設與定位，乃至影響所提

供的相關福利」。Woods（2012）則認為家庭意識形態是國家福利政策建構的基

本定位，其角度足以影響福利政策的走向。綜觀各國家庭政策法制化的研究，

發現過程中經由不同的家庭意識形態，尤其是「傳統型家庭」與「就業型家庭」，

形成家庭政策的不同理路。「傳統型家庭」以政策維護一夫一妻及其子女形成

的家庭，並且強化 male-breadwinner model，鼓勵丈夫負責家計，妻子成為主要

家務操持者，同時家庭事務應由家庭自行決定。而「就業型家庭」則以政策鼓

勵女性外出工作，以就業取得各項社會福利資格，而政府應該介入、協助家庭

解決問題。不過後者看似公平，但往往由於婚姻斜坡－男性所得較高、工作

時間較長，因此造成女性不僅外出工作，還得負擔大部分家務；而政府介入家

庭事務的程度，會否影響家庭進行決策時的自由，也有不同看法。因此「傳統

型家庭」及「就業型家庭」兩種家庭意識形態，影響近代各國家庭政策的形成，

尤以自由世界龍頭的美國為顯著。 

家庭政策有其主、客觀條件。Bronfenbrenner（1979）認為家庭政策的形成，

取決於「誰制訂」及「認為的政策是什麼」。Woods（2012）認為家庭政策與家

庭意識形態及價值緊密相關，因為家庭政策「文化且主觀」－意即在不同民

情、文化、社會環境，以及政策制定者不同認知下，家庭政策易因意識形態不

同而發生分歧。Zimmerman（1995）強調，無論廣泛或隱性的定義，諸多社會政

策都有可能指向家庭，包括健康、醫療、教育、社會服務、救助、居住、勞

工、犯罪等，都不能在脫離家庭的狀況下討論內容，此為客觀的思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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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genschneider & Wadsworth（2019）則認為，若缺乏與本土家庭政策研究機構

或大學合作研究，家庭政策制訂很容易陷入政策制定者個人對家庭的主觀。 

近代國家的家庭政策發展，與其政經情勢及文化民情、宗教信仰、立國精

神息息相關。Kamerman & Kahn（1991）認為，歐洲的家庭政策背景在於小國林

立，加上長期戰亂及疾病，故自 19 世紀，廣泛的歐洲家庭政策，目標即在提高

生育率，以確保本國人口數相對不低於鄰國。 

異於歐洲，美國的生育率始終非家庭政策焦點。Cherlin（2009）認為，生

育對美國非核心問題，因為移民對美國人口增加更為關鍵。加上美國不是鄰國

包圍的小國，所以提高生育率並非美國家庭政策的主軸。相較起來，關注婚姻

對美國人民而言更為重要，此與美國最初移民的宗教信仰有關。 

Ooms（1990）是最先將家庭政策概念化的學者，提出家庭政策四項明確職

能：1.家庭創造：結、離婚、生育或收養子女；2.經濟支助：提供家庭成員基

本財政支持；3.養育子女：使下一代成長及社會化；4.家人照顧：為各種身心

障礙、弱勢、病患及年老家人提供援助。Bogenschneider（2000, 2011）為家庭政

策賦予的定義：「透過公共部門（政府、司法）或私營單位（雇主、非常利機

構）建立的法律、規範或其他機制對家庭成員所實施的計劃或行動方針。」而

Berger & Carlson（2020）則採取 Kamerman（1996）廣義論述：「政府對兒童及

有子女的家庭，採取有明顯後果的公共政策、法律、規定，即使這些影響並非

蓄意。」。上述美國學者主張廣義家庭政策，明確對家庭指出目標，乃從婚姻

成立家庭的延伸，此為「顯性政策（Explicit Policies）」。 

另外 Kamerman & Kahn（1978）在其早期研究即指出，有實現家庭特定目

標的顯性政策，也有非指向家庭，但仍對家庭產生影響的隱性政策。

Bogenschneider （2011）也認為家庭政策應該包含若干隱性定義（ Implicit 

Policies），包括「任何影響家庭福祉的政策或方案」或「攸關家庭做為實現其

他政策目的之手段」。Bogenschneider & Wadsworth （2019）強調，正因為家庭

（family）及家庭成員（family members）往往難以區分，因此隱性定義會將「家

庭」移轉抽離到「個人」，此區分易被家庭政策研究者誤解或忽略。例如兒童、

婦女及老人政策往往被等同解讀為家庭政策，因為目標是家庭中的個人。另外

易以某些主流家庭類型做為代碼，例如在美國以白人家庭、或一夫一妻、兩個

孩子的核心家庭為主，政策制定者易將此類家庭代表全部，而低估或忽略其他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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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er & Carlson（2020）在家庭政策 10 年回顧中強化此論述，並明確指出

哪些是「隱性政策（ Implicit Policies）」，例如稅制、住房、醫療。又

Amuedo-Dorantes & Arenas- Arroyo（2019）認為川普政府在美國南部邊境實施兒

童分居、囚犯遣返政策，對父母和子女都有一系列後果，這些看似不針對家

庭，但可能對家庭中之個人，尤其是兒童產生不同影響。 

美國有關家庭政策形成與演進，多項研究（Bhushan, 2011; Bogenschneider, 

2000, 2011; Fent, et al., 2013; Naomi, 2008; Woods, 2012; 許雅惠，2000；鄭麗

嬌，1999）均指向兩大政策方向：家庭救助（family income support）及育兒支

持（child care support）政策。其中家庭救助包含救助津貼（aid to family）及所

得稅抵免（family credit），育兒支持則包括托育（child care）及家庭照顧假（family 

leave）。上述四大方向就其他國家，均被視為直接影響家庭的顯性政策；但

Bogenschneider（2000, 2011）、Cherlin（2004, 2019）等學者認為在美國仍有討

論空間，本研究遂就此四方向進行文獻探討。 

過去國內研究家庭政策，多以社會福利為思考角度；本研究欲就美國兩黨

家庭政策發展與家庭意識形態的關係進行研究，並進而就家庭教育預防之角

度，反思我國家庭政策定位。此為過去研究少有的切入，期能發掘不同之政策

看見。 

貳、文獻探討 

美國為首的社會福利對社會風險的反應，通常被歸類為自由福利體制

（Liberal regime）模式。Esping-Andersen（1990）的主張中，自由福利體制乃為

其建立三種體制模型之一，側重於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其特點為第一

以自由經濟、市場導向為主。由福利體制以支持需要者為基礎，例如為無法滿

足基本生活需求、或家庭所得在貧窮線以下，但政策普及在福利國家中是為最

少。因此自由福利國家以嚴格的資產調查為主要決定津貼的標準，來維持最低

生活水準。其次為提供低層次的公共服務在自由福利體制中，政府經常只是社

福的若干提供者之一，且提供最低層次的公共服務。由於提供方式、內容、品

質的水平較低，因而導致受助者相對亦為社會階級較低之形象，且只能在低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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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中進行幾乎無從考慮的選擇，使服務者及受助者產生階級差異（吳來

信等，2019）。 

近代分析美國兩大黨關於家庭政策的差異，多從雷根政府開始。Woods 

（2012）、Bogenschneider（2011）等家庭政策研究學者認為，儘管美國主要兩

黨長久於大小政府、自由經濟、社會福利、政教分離等政策介入人民生活程度

的觀點不同，且於 1980 年後越發明顯。因此探究美國近代攸關家庭的政策發

展，多自卡特政府之後、雷根政府伊始。以下分項說明： 

一、家庭救助 

 

1.  

1980 年代前，美國公權力對社會福利多著重個人，而對家庭採取儘量少涉

入的態度。即便美國津貼援助的歷史悠久，主要目標一直都是針對特定族群。

此類家庭救助，從歷史性的撫養子女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簡稱 AFDC）制度即可看出。AFDC 是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於 1935

年依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推出的家庭救助政策。最早期乃為對撫養

兒童的援助（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簡稱 ADC），目的透過資產調查

（means-tested），對無父親而有兒童的家庭提供津貼。但 Blank & Blum（1997）

認為 ADC 被視為僅針對白人單親女性，因為黑人女性即便單親，亦多會投入勞

動，而失去領取 ADC 的資格，因此 ADC 為視為不利黑人女性。1961 年，ADC

擴大到父親失業的家庭，1962 年再加入「Family with」的字眼，而成為「Aid to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少了「Family with」的 ADC，多數美國人認

為，制度設計顯然不鼓勵婚姻（Murray, 2008）。 

AFDC 制度一開始就面臨到傳統家庭論者質疑（Blank & Blum, 1997）。ADC

早期被視為鼓勵未婚生育，到了 AFDC 時期又因同居父親並非孩子的生父，引

發審查資格過於寬鬆。Grossbard-Shechtman（2003）認為此種制度對自由主義者

來說明顯鼓勵不必投入婚姻，甚至鼓勵離婚，因為已婚婦女在面臨婚姻問題時

都思考著 AFDC；此外由於領取者越來越多，1976 年一個不工作母親加三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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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小孩，最多可以領取 4200 美元，導致美國社會開始抨擊制度設計造成惰

性，甚至故意未婚生子；再者由於預算大幅膨脹，此為 AFDC 必須改革，促成

TANF（需求家庭臨時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y）日後成為美

國家庭救助政策主流的原因。 

2.  

共和黨政府的主流家庭意識形態長期傾向回歸傳統家庭、獨立、自給自

足，縱使為協助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而支持 ADC，共和黨仍對民主黨卡特總統以

大幅預算補助不工作又不投入穩定家庭的父母，造成社福浮濫而反感，亦為雷

根後來入主白宮的關鍵。 

雷根政府對於弱勢家庭，一開始糾結在到底要給予家庭照顧者經濟資助，

或該鼓勵他們就業；但隨後目標卻主要在降低政府社福支出。Blustein（1985）

指出，雷根政府提出「餓死野獸」的說帖，意即無上限的福利支出正像一頭野

獸，當野獸面臨失控，需要減少社福來餓死這頭野獸。同時 AFDC 被質疑製造

受助者不工作的惰性，有些人因所得超過而被取消受助資格，於是乾脆減少工

作維持享有補助及醫療津貼。雷根政府縮小聯邦政府在家庭救助的角色，認為

面對家庭生活壓力，努力方向應為「自助和自我控制是美國傳統的本質

（Self-help and self-control are the essence of the American tradition.）」，以共和黨

核心思維說服人民。 

1988 年雷根推動家庭支持法（Family Support Act），更明顯地驅使家庭照

顧者外出就業或回到家庭。Zaslow et al.（1995）認為，這是美國家庭政策史上

重要轉捩點之一。此法案要求單親媽媽取得孩子父親的共同撫養，做為部份領

取津貼的條件，同時以「建立親子關係」為名，允許各州要求仍為青少年的單

親媽媽必須與父母同住，才能領取津貼。共和黨認為，如此可以防止家庭進一

步崩解，或是驅使領取津貼者外出工作，自給自足。共和黨同時也把權力下放

各州，讓州政府各自發展策略，於發放津貼時提供職業訓練、托育、交通及醫

療補助。除非有所必要，拒絕給予單獨在家照顧孩子的母親撫助津貼。  

3.  

傳統的民主黨社福政策乃為迎合有投票權的中低收入底層、藍領工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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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同宗教人士及少數族裔。1960 年代甘迺迪（John F. Kennedy）及詹森

（Lyndon B. Johnson）兩任總統時期的「打擊貧困運動」，更突顯單親家庭的貧

窮問題。關於津貼與家庭的關係，雷根時期共和黨的策略只要無法維持生活的

單親回到傳統家庭，政府就給予補助；而柯林頓的民主黨則補助願意投入就業

的單親家庭，以工作取代貧窮，而非鼓勵單親回到傳統家庭。 

AFDC 時期的問題是，許多單身母親退出工作，尤其部分少數族裔單身母

親的生育率很高，貧困幾乎是單身母親家庭共同特徵，因此民主黨把更多的焦

點放在貧困。卡特時期，民主黨給人的印象是濫發補助、浪費預算，而柯林頓

欲塑造民主黨「讓能工作的成年人就業，兒童成為社福的受益人。」形象，而

非懲罰不工作的單身母親，讓受助者在政府支持下，有能力擺脫社會福利。 

Gayner（1995）說明共和黨對柯林頓總統家庭政策的牽制。1994 年共和黨

以「與美國簽約（Contract with America）」的策略重新掌握參眾兩院多數。其中

「個人責任法（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t，簡稱 PRA）」通過禁止向 18 歲

以下的母親提供福利、以食品券代替 AFDC 對育有未滿 18 周嬰兒之單身母親的

現金津貼、要求受助者兩年內必須找到工作、孩子達 5 歲就停止 AFDC 等等，

並把更多的審核及預算權下放各州，此與柯林頓準備推動的家庭救助政策背道

而馳。參眾兩院提出的法案包括嚴控補助資格、提高補助上限，柯林頓政府都

難以認同。 

柯林頓否決了 PRA。眾議院掌握多數的共和黨遂再與白宮協商，於 1996年

推出「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簡稱 PRWORA）」。此法案雖仍在「與美國簽約」的基礎上，

但兼顧了柯林頓改革 AFDC 的政策陷阱，不再讓受助者落入貧困循環。柯林頓

遂簽署了 PRWORA，並在此基礎上催生了「需求家庭臨時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簡稱 TANF）」，終結長達 60 年的 AFDC。 

不過民主黨主政的家庭政策摻雜了共和黨思想的 PRWORA，Thomas

（2000）及 Mink（2002）均指出柯林頓政府遭受女性主義團體強烈質疑，認為

法案影射受助者「懶、超重、性放縱」，甚至俗稱受助的黑人女性為「福利女

王」、「強迫婦女為脫貧硬跟男人建立關係」、「控制婦女的生殖自由」，均

是對種族及女性的歧視。此外 Lindhorst & Mancoske（2003）認為受助者之所以

需要補助，不是因為不工作，而是薪資太低，或是勞動市場對單親家庭的歧

視，導致受助者不易找到適當工作。PRWORA 完全沒有考慮家庭責任，只會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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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更多婦女與兒童走向更大的貧窮及犯罪。由於本研究依過去文獻分析，發現

1977 年卡特政府之後的兩黨家庭政策差異更為突顯，同一政黨推行政策的著力

點及項目雖不一定相同，但其家庭意識形態原則上仍為一致。為便於讀者閱

讀，茲將 1977 年後美國總統任期時序列如表 1。 

表 1  

39-45  

任次 時間 姓名 政黨 

第 39 任 1977-1981 卡特 Jimmy Carter 民主黨 

第 40 任 1981-1989 雷根 Ronald Reagan 共和黨 

第 41 任 1989-1993 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 共和黨 

第 42 任 1993-2001 柯林頓 Bill Clinton 民主黨 

第 43 任 2001-2009 小布希 George W. Bush 共和黨 

第 44 任 2009-2017 歐巴馬 Barack Obama 民主黨 

第 45 任 2017-2021 川普 Donald Trump 共和黨 

第 46 任 2021-2025 拜登 Joe Biden 民主黨 

4.  

1996年民主、共和兩黨協商成就了 PRWORA，也促成 TANF誕生，此為美

國家庭救助的重大轉型。TANF 的精神在急難救助，針對有臨時性需要的家庭

提供可連續 2 年，終身最高 5 年的家庭津貼。所有受助者家庭的父母必須在 2

年內找到工作，每週至少工作 30 小時。領取的津貼可以在家中照顧孩子，也可

以支付托育費用 Schoeni & Blank（2000）。對美國政府而言，TANF 實施至今調

和民眾的婚姻家庭和工作，消除依賴政府福利、預防和減少婚外懷孕，並鼓勵

建立和維持雙親家庭。然而 Schott（2015）發現，TANF 實施 15 年後的 2010 年，

雖然整體領取救助津貼的人數，從 12.3 萬人降至 4.3 萬人，為剩 AFDC 最後一

年的 1/3，但失業人數卻反而提高了 1.6倍，貧困率也增加了 0.7％。顯示並未因

為 TANF 的改革，讓貧困家庭顯著得到改善。兩大黨背後的家庭意識形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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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的政策形成，解決部分家庭問題，但可能也製造了其他問題。。 

研究者從政策主張、家庭意識形態、實施方向及政策缺失，整理美國兩大

黨救助政策差異如次： 

表 2  

 共和黨 民主黨 

政策主張 
促使受助者回到家庭，促進家庭

的獨立、自助、自給自足。 
鼓勵單親及貧困家庭投入就業市

場，以工作替代貧窮。 

家庭意識形態 
鼓勵單親家庭若無法工作就回到

原生家庭，或重新進入婚姻的

「傳統型家庭」意識。 

不要求單身父母（尤其單親媽媽）

必須重回傳統家庭，把焦點放在

進入就業而脫貧的「就業型家庭」

意識。 

實施方向 
回到家庭才能領取補助，消除民

眾對政府福利的依賴。 
透過促進就業，有工作才給予現

金津貼。 

政策缺失 
政策導致受補助者懶惰、性放縱

等形象，並暗示要求單親母親必

須依靠男性 

有強迫未婚母親工作，忽視勞動

市場低薪歧視及未考慮家庭責

任。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 

 

1.  

Dahl & Lochner（2012）認為「所得稅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簡

稱 EITC）」是美國最為人知的家庭政策之一，也符合自由福利國支持家庭的方

式。透過退稅補充低薪工作所得不足，不但對有需要的家庭實質幫助，亦間接

重申了有收入才具備獲得補助的意識條件。 

Friedman（2009）認為美國在二戰後提出所得稅抵免，對低收入家庭透過負

所得稅退稅，使其可以達成最低基本收入。Falk（2014）認為，此一政策可在不

干擾自由經濟及資本主義的前提下，達成給予貧困家庭救助。但討論十餘年

後，1972 年尼克森總統提出以此概念為基礎制定的家庭援助計劃（Family 

Assistance Plan，簡稱 FAP）卻未於國會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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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80年初期，由於美國財政赤字及通貨膨脹，貧困家庭稅負比例相對

反而較高，EITC扭轉或減緩了此一趨勢。1975年之前，即使一個低於貧窮線的

四口之家，通常仍要向聯邦繳稅；Nichols & Rothstein（2015）發現，EITC 的立

法將四口之家的貧窮線降低了22％，讓更多貧窮家庭得到退稅，EITC成為最能

處理貧困家庭的政策之一。 

2. EITC  

1986 年，共和黨主政下的 EITC，將所得稅最高稅率從 50％降低至 33％，

並擴大所得稅抵免、標準扣除額及個人免稅額，約 600 萬低收入者因而受惠免

稅。1980 年代美國財政赤字擴大，政府利用各種方法減少社會福利以節省開支

的情況下，與其說EITC是對一般家庭的補貼，不如說是政府在節制預算下，確

保不會加速貧困家庭窘迫的策略。在共和黨主張下，EITC 同時嘉惠所得較高及

勞工階層，並將資源分配給窮人。Howard & Howard（1997）認為，共和黨傳統

家庭的意識中，父母、孩子同住的核心家庭，可以得到較高的扣除額及退稅，

有助於維持傳統家庭型態。 

1988 年老布希總統勝選之後，準備在「1990 年預算和解法案（The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0）」中擴大 EITC。當時共和黨採取將預算透過 EITC 退

稅到貧困家庭，而非如民主黨主張將預算花在增建托育中心。最後共和黨增加

有兩個或以上孩子家庭的EITC額度，讓民眾自己可以選擇使用退稅支付兒童托

育的費用，或是自己照顧孩子。 

EITC 在共和黨執政的 1990 年代初期，確實成為社會學者、主張政府不介

入家庭的政治人物，以及窮人支持團體較肯定的措施，成為一個較受歡迎的政

策，但並未如 AFDC 造成貧困家庭成人閒賦在家的狀況，成為共和、民主兩黨

解決貧困家庭、兒童保育及婚姻等社會問題妥協的共識。Neumark & Wascher 

（2000）指出，共和黨認為 EITC 既可促成單身母親進入婚姻，又可為有能力工

作者提供退稅，而沒有要求雇主增加工資，或擴大國家稅收提供補助。這是兩

黨同時主張擴大 EITC，但共和黨又與民主黨的不同之處。 

3. EITC  

柯林頓於 1993 年上台時，其形象與過去傳統政黨人物不同。他既不是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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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又不像傳統民主黨人。老布希時期，民主黨主張全面改革社會福利、強

調給予就業人士最低薪資以保障收入，對 EITC 未表肯定。Grogger（2004）發

現柯林頓想要擺脫過去民主黨主政擴大福利，導致財政收支大幅失衡的不負責

形象，並將 EITC 做為新民主黨象徵。Clinton（1993）表示，美國有很多人想要

工作，想要獨立，想養活自己，但發現自己處於無法維持生計、無法負擔基本

生活開支，所得稅抵免及退稅可以助其達成目的。 

為了實現競選承諾，使更多家庭以工作擺脫貧困，柯林頓擴大了 EITC。

Weaver（2000）指出，柯林頓政府 1993 年提出 EITC 預算為 283 億美元，還擴

大讓沒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可以獲得退稅，最後在副總統高爾投下關鍵一票

下，參議院勉強通過，將預算刪為 208 億美元；1996 年預算達到 250 億美元，

超越 AFDC 額度記錄。由於 EITC 是「有工作才有補助」的政策，讓否決者很難

反對 EITC 擴大。Neumark & Wascher（2000）認為，EITC 至此，只剩下是否誠

實報稅的問題。 

到了 2013 年歐巴馬時期，年收入在 37,870 至 51,567 美元、家有子女的家

庭可以獲得 EITC 的退稅；個人收入低於 14,340 美元、已婚夫婦低於 19,680 美

元的無子女就業者，也可以獲得少數的 EITC 退稅。Falk（2014）認為在民主黨

主政下，EITC 不再只針對貧困家庭，而成為就業者最好的政府補助。 

4. EITC  

美國民眾於 2020 年申報 2019 年之 EITC，已婚家庭的標準扣除額從 13,000

美元增加至 24,000 美元，單身者則為已婚者的 1/2；對於沒有合格子女的單身

者，最多可退稅 538 美元；有一名合格子女最高可退 3,584 美元；兩名子女為

5,920 美元、三個或以上則為 6,660 美元，而且每年依通貨膨脹率計算免稅及退

稅的標準調整（IRS, 2020）。對一般家庭來說，這是一筆非常重要的收入。2020

年 EITC 法定免稅額上限如表 3。 

表 3   

2020 EITC  

報稅身分 0 子女 1 名子女 2 名子女 3 名或以上 

單身、喪偶 $15,820 $41,756 $47,440 $5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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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表 3   

2020 EITC  

報稅身分 0 子女 1 名子女 2 名子女 3 名或以上 

已婚夫妻 
合併申報 

$21,710 $47,646 $53,330 $56,844 

資料來源：IRS（2020）。 

 

Woods（2012）認為，即便柯林頓主政下的民主黨，仍視 EITC 為促進單身

母親進入就業市場的最佳策略之一。而EITC對於合併申報的家庭有較高抵免稅

額，可間接將申報人帶回家婚姻及家庭，減少政府介入，也符合共和黨的傳統

家庭價值。 

EITC 可說是共和、民主兩黨各取對己有利說法的妥協性產物。事實上，對

於常年存在於社會底層無法工作的單身母親、非法移民者，或許根本無收入可

申報，EITC 對其並無實質助益。故 EITC 固然對兩黨均有符合其家庭意識形態

的角度，但許多研究美國家庭的學者（Evans & Garthwaite, 2014; Marr, et al., 

2015; Wood, 2012）都提出相同問題：對廣大需要救助的家庭而言，到底美國的

家庭救助政策，是在乎經濟、勞動數字，還是在乎家庭？如果社會救助不能協

助最需要幫助的家庭，得到社會救助每年數百億美元預算的又是誰？ 

表 4   

 共和黨 民主黨 

政策主張 

既促進單身母親進入婚姻，又可

為工作者提供退稅，而沒有增加

雇主負擔，或是擴大採取國家稅

收來提供補助，符合共和黨刪減

社福預算的目標。 

視EITC為促進單身母親進入就業

市場的最佳策略之一，擺脫民主

黨擴大福利導致財政失衡形象，

塑造民主黨成為既照顧弱勢又避

免預算浮濫之目標。 

家庭意識形態 
EITC 間接鼓勵申報人回到婚姻家

庭，符合「傳統型家庭」價值。 
符合民主黨有工作便有所得申報

的「就業型家庭」型態。 

實施方向 
把稅退給家庭，讓民眾自己選擇

如何使用，確保政府不介入家

庭。 

從EITC獲得退稅，可挪去貧困者

「靠政府津貼而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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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共和黨 民主黨 

政策缺失 
工作所得給予抵免及退稅，反而

有利中高收入者。 

貧困無收入者無可申報，造成社

會質疑其「在乎家庭，還是在乎經

濟數字」。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 

二、育兒支持 

 

1.  

1930 年之前，美國托育大多透過私人機構或組織。Woods（2012）指出這

些私人機構幾乎完全由婦女領導，目的在無法依循 male-breadwinner model、母

親無所選擇下必須工作，故由這些私人機構支付母親照顧孩子必要費用。整個

國家的兒童托育政策非由政府主導，支援體系也由非政府組織建立。雖然 1912

年即已成立美國兒童局，但政府並不主張國家該介入家庭的兒童托育。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美國政府通過首次提出由聯邦建立的緊急托兒所，

一則為失業的護士及教師提供工作，同時為兒童提供健康環境。隨著二次大戰

開始，這些托兒機構便陷入經營困境，因為老師們都到兵工廠尋求更高薪的工

作。 

二戰期間，婦女大量投入軍需品生產做為戰爭後勤，國家便積極提供托

育。此種情況在 1946 年告終，因為美國政府認為戰後軍人已經重回家庭。Levy 

& Michel（2002）認為，這是傳統 male-breadwinner model 的根深蒂固，除非是

先生在戰場殉職，政府才會提供母親托育協助。甚至 1950-70 年代，整個美國

社會仍為 male-breadwinner model，鼓勵婦女在家照顧傳統家庭中的兒童。 

Levy & Michel（2002）指出，戰後 1947 年，美國家有 6 歲以下兒童的母親，

只有 12％投入職場，至 1970 年也只有 1/4 母親投入職場。此後 AFDC 家庭救助

開始運作，並由政府提供資金，發展及支持兒童托育機構，除針對單身母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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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提供援助，也擴大至父母失業的兒童，但主在鼓勵貧困家庭工作，而非公共

托育。。 

1976 年卡特總統上任，執政的民主黨試圖由聯邦政府資助發展教育性的兒

童保育計畫，並由公立學校及地方組織共同向有需要公共托育的家庭提供服

務。不過，由於卡特僅止於一任，1980 年雷根勝選，又有不同的政策思維。 

2.  

雷根上任後極力刪除社會福利，降低預算赤字，將兒童托育合併於聯邦對

各州撥款中，擴大EITC讓家庭於托育市場自行選擇。但如此通常對固定薪資及

中、高所得家庭受益較多，低收入家庭獲益有限，無收入家庭則幾乎沒有幫助

（Woods, 2012）。 

1988 年，繼任雷根的老布希一再強調兒童托育的選擇自由。他在總統大選

辯論時強調，沒有人想看到家長帶著政府許可的眼光，去尋求由政府設立的托

育機構，更不想看到政府告訴每個家庭應該如何，政府應該讓父母掌握自己想

要的托育方式。布希甚至揚言要否決任何由聯邦主導兒童托育的法案。1988 年

共和黨提出向貧困家庭每年提供 1000 美元兒童日托金，自由托育市場因而從中

受惠，因此更不需要公共托育（Woods, 2012）。 

由於黨派的家庭意識形態，認為該由政府或家庭主導兒童托育的態度不

同，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共和黨推出家庭支持法（Family Support Act，簡稱

FSA）明確指出，父母有責任為其兒女提供安全且具發展性的照顧。因此父母有

義務從工作所得或AFDC及EITC中取得的津貼，為孩子選擇所要的托育服務。

共和黨普遍對於公共托育感到不耐。他們寧可擁護 EITC，獲得退稅的家庭依需

要進入托育市場，反而可以刺激私人托育產業做得更好。共和黨一再指控公共

托育服務會損害了由家庭主導的兒童福利，並且製造政府扛下兒童托育的風

險。 

兒童托育政策辯論成為 1992 年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柯林頓總統的兒童托

育政策，對 21 世紀的美國造成影響。 

3.  

柯林頓的家庭意識形態主導了民主黨爾後的托育政策思維。Bhu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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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指出，當時民主黨陣營的兩大策略「終止我們所知道的福利（The End of 

Welfare as We Know It）」及「讓工作有所得（Making Work Pay）」，使得托育不

僅是家庭問題，也是勞動力問題，更是解決貧困家庭的社會福利問題。 

柯林頓上任之後便展開強化托育的啟蒙計劃（Head Start）。啟蒙計劃是美

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於 1965 年設立，意在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全面的幼兒教育、

健康、營養，並且引導父母參與服務（Currie & Thomas, 1995）。為了兌現政

見，民主黨政府於 1994 年恢復了雷根政府廢止的兒童保育局。而為了避免引起

干涉家庭的爭議，柯林頓強調政府不會撫養孩子，這是把孩子帶到世界的人

（父母）的責任，政府只確保努力工作的父母可以得到優質、而且負擔得起的

托育。 

Bhushan（2011）指出，由於政府主導兒童托育符合兒童利益的研究並不充

份，也因為公共及私人托育的差異缺乏必要的數據，讓民主黨政府始終面對共

和黨國會多數的抨擊。但民主黨認為，如果有工作的婦女認為自己正在做「正

確的事」，也的確需要有公共托育來支持職場婦女，兒童托育法案就應該有輿

論發聲。 

1996 年，柯林頓在國情咨文中提出呼籲：「長期以來，我們的福利制度對

家庭及工作的價值是破壞而非支持。我們期待國會與白宮達成一致共識，全面

提供兒童公共托育，使母親們在工作時不必擔心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向國會提

出挑戰，給我一個可以接受的福利改革，讓人們從依賴福利轉向工作。」 

國會提出的改革及柯林頓簽署的法案是 TANF，一直到第三次將法案送到

白宮時增加了培訓啟蒙計劃相關師資的 40 億美元預算，並且保障低收入家庭及

殘障兒童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托育，柯林頓才簽署。研究發現，這些參加啟蒙

計劃的兒童表現出更強的學習成績，即便被診斷為學習障礙，但犯罪的可能性

較小，更有可能從高中畢業並進入大學，成年後健康不良的可能性也較低

（Deming, 2009）。 

1997 年 10 月，白宮舉辦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兒童早期發展會議（Confe-

rence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會中提出五年內增加 3 億美元預

算，專案用於提高托育教師薪資及培訓工作。並另於 1998 年起五年內動用 75

億美元，用在擴大啟蒙計劃、相關托育照顧者及兒童的所得稅抵免、兒童課外

活動及提高托育品質等。柯林頓在會後更加發 4 億美元用於保障托育老師的專

業發展、研究政府執行公共托育的效果等。2000 年美國的教育預算增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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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達到 65 億美元，為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接受公共托育的兒童，總數超過 200

萬人。接下來的共和黨小布希總統也在這個基礎上，為低收入及殘障兒童家庭

提供必要的托育服務。 

4.  

Lombardi（2009）分析柯林頓的托育政策之所以能突破共和黨多數，在於三

個策略：一是宣傳「讓美國兒童能獲得負擔得起的托育照顧（Make U.S. Child 

Care More Affordable）」。的確，在美國資本主義下，許多貧困家庭付不起托育

費用，只能把孩子放在家裡或托給親友，引發許多問題；二是提升托育教師的

薪資及培訓，讓老師認為自己從事的是教育，而非只是照顧；三是持續擴大

EITC 的兒童抵免額度，讓父母不會感到壓力。 

不過，Levy & Michel（2002）及 Woods（2012）都提及了一個邏輯性問題：

如果母親照顧自己的孩子不算一個工作，為何由國家或自己付費，讓第三者代

為照顧便能成為一項有薪工作？Bhushan（2011）則認為，基本上美國是自由主

義社會，多數人不能全盤接受由政府設立的公共服務，這也是公共托育每年至

多約 300 萬孩子的原因。而美國家庭型態雖然多元，但傾向傳統家庭仍接近半

數，難以接受政府取代家庭、決定該兒童接受何種托育方式。這也是共和黨的

托育政策為近半數民眾支持的原因－政府從EITC退稅，讓家庭自行決定由誰照

顧孩子。 

從兒童托育政策演變的歷史看來，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由於家庭意識形態

的差異，造成了兩黨就政府應否扮演主導政策角色的差異。究竟何種方式較

佳，較符合家庭及兒童需求，Bogenschneider（2011）認為，美國興起家庭政策

40 年來，對此始終爭論不休、沒有定論。也正因如此，讓家庭政策未能成為美

國的主流政策。 

表 5  

 共和黨 民主黨 

政策主張 
不要求父母至政府設立的托育機

構，而是讓父母選擇他們要的托

育機構；  

公共托育是釋放勞動力、解決貧

困家庭及提高兒童教育品質的重

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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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共和黨 民主黨 

家庭意識形態 

支持「傳統型家庭」，父母對子

女教育應負全責，政府只能支持

父母完成此一角色； 

支持「就業型家庭」，讓每個家

庭能負擔平價、有品質的兒童托

育，使家長無後顧之憂，更能投

入勞動市場。 

實施方向 

透過 AFDC（或 TADF）及 EITC
讓民眾尋求私人托育，藉由家庭

主導的托育市場機制提高托育品

質。 

擴大啟蒙計劃、相關托育照顧者

及兒童的所得稅抵免、兒童課外

活動及提高托育品質，要求企業

提供員工托育。 

政策缺失 
主張自由托育，將使低收、貧困

家庭無法負擔托育費用，可能導

致貧窮循環。 

主張公共托育，惟多數美國人不

能接受政府設立公托，導致政策

窒礙難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 

 

1.  

與其他前面三個家庭政策不同，家庭照顧假是較新的政策、且仍於動態中

（Hamad, et al., 2019; Havnes & Mogstad, 2011; Riano, et al., 2018; Rossin-Slater, 

2017）。它反應了現代家有嬰幼兒的母親在職場常見的緊張狀態，及現代父親

想要中斷工作照顧子女的需求。Rossin-Slater（2017）甚至認為，家庭照顧假直

接影響美國的企業及僱傭文化，還牽涉到休假工資及公司運作的法律，也形塑

人民對政府涉入個別企業的解讀。 

1993 年通過「家庭和醫療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簡稱

FMLA）」前，美國並沒有聯邦的家庭照顧假政策。Rossin-Slater（2017）指出，

過去美國並沒有保證，婦女由於懷孕、生產必須休假或照顧子女時，可以確保

不被解僱。雖然1978年「懷孕歧視法（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簡稱PDA）」

禁止對孕婦歧視，但以這項法律做為產假的適用性有限，並未對懷孕婦女提供

生產及育嬰時的保險，以及不被解僱的就業保障。 

PDA 來自兩椿最高法院的訴訟案。1976 年，大法官裁定民權法第七章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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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歧視不包含懷孕這個說法並不違憲。多數大法官裁定不違憲的理由，乃基於

當企業或機構的福利為男、女員工的支付一樣多，便該為視為平等。而進一步

的理由則是，懷孕不同於其他條件，因為只有婦女可以懷孕，而懷孕往往是

「自願承擔而且想要的」。只要機構做出的政策是「性別中立的」－男女在福

利方面受到相同的待遇，包括男女的非懷孕者，就不算違憲。 

1976 年最高法院的裁定導致國會於 1978 年修訂民權法，並促成 PDA 的通

過，當公司有病假政策，懷孕的員工就應該與其他所有員工一視同仁。但 PDA

仍然有其未盡之處，若僱員少於 15 人，或拿不出證明僱主對員工的待遇因懷孕

而不同，孕婦就得不到保護。 

FMLA 通過時，美國大約有 13 個州頒布了某種程度的產假，有 5 個州制定

了適用於懷孕及產假的短期或臨時保險。個別企業提供產假或照顧嬰兒等必要

家庭假的情況十分罕見，通常是較大型公司。Rossin-Slater（2017）強調，當時

美國家庭泰半持 male-breadwinner model，產假乃針對女性，即便婦女產後回到

職場，男性幾乎不會考慮請假照顧孩子。 

Kamerman & Kahn（2001）研究指出，從 1970 年代末期，婦女在就業市場

逐步增加，當時參與全職工作的婦女比之前的總和還多。母親在生產前已獲得

更好的教育及技能，走向專業化的事業發展。對女性來說，她們並不準備於產

後離開工作，而且準備與僱主談判相關福利，或者選擇對生育職業婦女歧視的

回擊。 

2.  

雷根執政初期，參議院為共和黨多數，加上白宮承諾減少社會福利，因此

並不贊成家庭照顧假等偏向勞工的立法。Elving（1996）指出，雷根抨擊民主黨

一再談到母親外出工作、公共托育等，是在打擊家庭的完整及父母的權利，民

主黨正忽視傳統道德。本質的家庭意識形態上，共和黨仍然堅持政府不干預家

庭，更難想像會支持家庭照顧假。 

1985 年，民主黨眾議員 Pat Schroeder 提出「父母及失能假法案（the Parental 

and Disability Leave Act，簡稱 PDLA）」，內容涉及父母親照顧家庭所需的休假

範圍。PDLA 於 1986 被進一步修正為「育兒假法案（Parental and Medical Leave 

Act）」，1990 年再度修正為「家庭與醫療假法案（FMLA）」送進國會審議。 

Gauthier（1998）認為 1990 年代美國之所以全面檢視家庭照顧假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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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由於女性就業比例快速增加，更大原因是經濟壓力。1980 年代末期兩份工

作薪資，才能維持 15 年前一份工資能夠提供的生活水平。不過共和黨籍議員也

小心翼翼地維護共和黨基本價值，就是不涉入私領域的傳統。共和黨擔心影響

深遠的家庭照顧假立法，將可能損害企業生產及盈餘，反而造成員工損失。 

Bhushan（2011）的觀察，老布希上任後，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重視家庭照

顧假相關法案。但傾向傳統價值及接近商業界的共和黨人士，仍然反對將家庭

照顧假施壓給私人公司的立法送進國會。老布希任內即否決了 10 個相關法案，

包括 FMLA，而國會並沒有取得三分之二的推翻總統否決案的票數。 

Rossin-Slater（2017）指出，老布希任內後期，強大的家庭假遊說團體已將

FMLA 的照顧層面由孩子、年長父母，涵蓋到配偶等，這對必須照顧生病配偶

的工人階級來說非常重要。支持者強調，上百個有育兒假的國家，大半都有帶

薪的家庭照顧假，除了包括美國的「強勁對手」日本、德國外，就連與美國敵

對的利比亞、伊朗及古巴也都提供帶薪產假，美國是極少數沒有家庭照顧假的

國家。另根據 Kuiper et al.（1995）於 1991-1992 年所做的調查，81％的受訪者

贊成家有新生兒或傷病者的婦女可以請無薪假，並且認為家庭照顧假最有利於

一般勞工階級的中產家庭。 

但老布希仍否決了 FMLA。他認為孩子出生、收養或照顧生病的家人都是

僱主向員工提供的重要福利，但他堅決反對聯邦政府以法令規定僱主給予家庭

照顧假。共和黨的政策是鼓勵公司採取家庭假制度，又能靈活地針對員工照顧

家庭的需要予以回應。等到 1992 年連共和黨參、眾議員都對 FMLA 投下贊成

票，但老布希總統仍然予以否決，而眾議院欲推翻老布希的否決仍未達足夠票

數。 

1992年，反對 FMLA的老布希終於付出代價，讓支持 FMLA 的柯林頓入主

白宮。 

3.  

柯林頓上任時，民主黨同時贏得眾議院多數，女性眾議員增加到 48 位，應

該有利於 FMLA 通過。但 Bhushan（2011）發現，此時的眾議院反而偏向共和

黨，過去爭取家庭假政策的擁護者並沒有進一步規劃更強而有力的 FMLA，反

而為了儘快達成法案協商，在內容上做了讓步。1993 年 FMLA 匆忙通過，

Clinton（1993）在簽署法案時強調，FMLA 是針對美國家庭在職場上擁有靈活



 
82  

調度權所做的回應，美國工作者不再需要在工作與家庭間做選擇。 

就假期的長短，Kamerman & Kahn（2001）指出，FMLA 最初規劃的家庭照

顧假為 18 周，與其他國家類似，但最後在國會協商的結果卻減少為 12 周，且

提供的是無薪假。當時美國許多企業早已提供服務滿一年的員工最多三個月的

無薪家庭假，而 FMLA 卻規定一年至少要服務滿 1250 個小時才有家庭假的福

利，如此對一般人幾乎感覺不到 FMLA 的正面效益。鄭麗嬌（1999）認為，就

法案的適用對象進行比較，所得、職位較高者及白人男性顯然要比所得較低

者、有色人種及女性較易獲得 FMLA 的照顧。而這些被排除在 FMLA 適用範

圍，或是較不易取得 FMLA 照顧的族群，卻是最需要照顧家庭的工作者。而到

2020 年為止，FMLA 還是提供 12 周無薪假，50 人以下的微型企業則仍被排除

在 FMLA 適用範圍外（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20）。對廣大的微型

企業及服務業員工幾乎沒有幫助。 

柯林頓曾鼓勵州政府進一步提供有薪假或延長休假，而其任期最後一年的

2000年，有 10州提出休假工資的州法，但仍無一州通過。反而共和黨小布希當

選總統後，2002 年加州成為第一個通過用有薪家庭假，2004 生效；爾後紐澤西

州（2008 年通過，2009 年生效，以下類推）、羅德島州（2013，2014）、紐約

州（2016，2018）、華盛頓特區（2017，2020）。帶薪休假的時間為 4 至 8 周

不等，給付比例為所得之 50％～90％，金額從每週 200美元至 1000美元（Berger 

& Carlson, 2020）。FMLA 在通過 27 年後的 2020 年，除了有薪的 5 個州，另外

也只有 5 個州通過更寬鬆的無薪家庭假，顯然家庭照顧假的概念沒有被更廣泛

地適用，大約只涵蓋了低於 40％的美國勞工。目前為止，美國仍是所有工業國

家中，唯一在全國法令上未給予有薪家庭照顧假的國家。 

4.  

1980 年末期，美國大多數父母都必須工作，政府透過政策來支持父母就

業，成為民主黨在選戰中的核心議題，而家庭照顧假就是兌現政見的工具。

Han & Waldfogel（2003）認為，柯林頓的競選形象改造，讓人民相信家庭照顧

假可以兼顧工作及家庭，在 FMLA 立法起了關鍵作用。而 Woods（2012）則認

為正是家庭照顧假政策把柯林頓領導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區隔，FMLA 成為吸引

選民的議題。 

正如其他家庭政策，Rossin-Slater（2011）研究 21 世紀前 10 年美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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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庭發現，不少民眾正如共和黨一樣，認為雖然家庭需要照顧，但政府無須

過度介入家庭私領域，因此員工休假應該是受雇者與企業的協商，或僱主應該

提供較優福利來吸引員工加入，而非政府立法強制介入員工休假。共和黨的家

庭意識形態導致政策上對懷孕女性員工的保護相對薄弱。 

也因此，即便 FMLA在 1993年完成立法，柯林頓領導的民主黨政府看似瞭

解民眾需求，一般中產階級民眾對於家庭照顧假，不管是產假、育兒假、對父

母或配偶的照顧，甚至自己生病或其他需要，都感到非常迫切，但是從 1993 年

FMLA立法之始，每位勞工即有每年 12週無薪家庭假，27年後仍無改變。不像

幾乎其他工業國家都提供一定薪資比例或固定金額的有薪家庭假。除非企業願

意，美國聯邦仍然無法立法強迫企業提供家庭假，而政府亦無立法讓勞工得以

有薪假照顧家庭。 

表 6  

 共和黨 民主黨 

政策主張 
政府不立法介入勞動條件，主張

家庭照顧假應由受僱者與企業協

商，不向勞方或資方傾斜。 

支持立法介入，主張政府應協助

勞方將家庭照顧法制化，讓勞工

無需在家庭與工作間做選擇。 

家庭意識形態 
聯邦不支持立法要求企業給予員

工家照顧假，維持不涉入企業與

員工協商的「傳統型家庭」思維。

家庭照顧假可以兼顧工作與家

庭，讓一般民眾更便於投入就

業，更易朝向「就業型家庭」。 

實施方向 
鼓勵企業與員工協商，讓選民認

為家庭假由聯邦立法可能損害企

業及盈餘，反造成員工損失。 

家庭照顧假讓民主黨與共和黨做

出明確區隔，讓選民認為共和黨

偏向企業，而民主黨偏向勞工。 

政策缺失 
無法約制龐大基層員工的小型企

業，對女性就業保護相對薄弱。 

無力立法給予有薪家庭假，且

FMLA 較一般企業福利更少，民

眾多無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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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 

從以上美國家庭政策的脈絡，足見不同政黨執政，家庭政策便出現轉折；

兩大黨間不同的政策背後的家庭意識形態與其家庭政策，形成密切的連動關

係。 

過去美國傾向於將大多數的「家庭事務」留在私人領域，Bogenschneider

（2000）、Bogenschneider & Corbett（2010）以及 Berger & Carlson（2020）分

別於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的十年回顧研究中，一再指出美國是極少數

未於憲法提到家庭，或未明確家庭政策的國家之一。雖然東、西方文化、民

情，及對家庭的概念並非一致，我國也是少數未將家庭入憲的國家之一。從美

國做為自由福利國家之首的家庭政策，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國思考之處： 

一、家庭政策的目標與定位為何？ 

自 15 世紀第一批登陸美國的新教徒開始，看重婚姻生活對美國人而言有著

極大的約束。在注重婚姻關係的宗教信仰下，相對而言對降低了配偶雙方投資

於親子關係中的風險（Cherlin, 2004）。此從美國 2015 年粗結婚率達千分之 6.9，

幾乎是大多數歐洲國家的 1.5-2 倍可以見得。儘管 2017 年美國的粗離婚率達

2.9‰，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國家。 

觀察美國家庭政策可以看出，為了回應現代大量貧困、單親、勞動家庭的

產生，需要 TANF、WITC、Head Start、FMLA 來支援家庭的需求。從美國對於

家庭政策的定位與策略方向，研究者將之與我國相關的家庭政策比較，觀察兩

國之間若干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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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項目 美國 中華民國 

救助 
津貼 

以急難救助的精神之實施 TANF。針

對臨時性需要的家庭提供連續 2 年，

終身最高 5 年的家庭津貼。受助者家

庭的父母必須在 2 年內找到每週至少

30 個小時的工作。 

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低於地區公

告最低生活費為低收入戶，低於最低

生活費 1.5 倍為中低收入戶，可依社

會救助法申請補助。中低收入戶以下

民眾接受就業服務找到工作，所得可

以不必計入家庭總收入，最長 3 年，

必要時延長 1 年。 

所得稅 
抵免 

已婚家庭標準扣除額 24,000 美元／

年、單身者 12,000 美元；沒有合格子

女之單身者，最高可退稅 538 美元／

年；合格子女 1人每年最高可退 3,584
美元、2 名可退 5,920 美元、3 名以上

可退 6,600 美元，每年依通膨率調

整。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每

年免稅額 88,000 元／人；年滿 70 歲

之納稅義務人、配偶、受扶養之直系

尊親屬，年免稅額 132,000 元／人；

薪資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00,000
元 ／ 人 ； 幼 兒 學 前 特 別 扣 除 額

120,000 元／人；就讀國內外大專院

校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25,000 元／

人；長照特別扣除額 120,000 元／人

（排富）。 

兒童 
托育 

聯邦每年編列預算，授權及補助各

州。2020 年白宮編列 10 億美元補助

低收入家庭托育費用，另撥款53億美

元「兒童照顧與發展基金」，由各州

自訂托育資格及補助標準。另利用

EITC 退稅，家長可自行決定家中

嬰、幼及兒童托育方式。 

2 歲以下育兒津貼，110 年 8 月前，稅

率未達 20％家庭之第 1、2 胎每月補

助 2,500 元，低收入戶最高補助 5,000
元；110 年 8 月後，稅率未達 20％家

庭，第 1 胎每月補助 3,500 元、第 2
胎 4,000 元、第 3 胎以上 4,500 元；另

可選擇托育補助，公辦托嬰中心每月

補助 3,000 元、與政府簽約之私立托

嬰中心或保母，每月補助 6,000 元（可

延長至 3 歲）；另學齡前進入幼兒園

費費，公立幼兒園不超過 2,500 元／

月、非營利幼兒園不超過 3,500 元／

月、準公共化幼兒園 4,500 元。 

家庭 
照顧假 

聯邦法令 FMLA 提供生產婦女 12 周

無薪家庭照顧假，另有 5 州提供若干

較聯邦寬鬆之有薪家庭照顧假。 

有繳交軍、公、教、勞保費之父母，

可於生育後三年內，申請一年育嬰

假，其中 6 個月可請 60％薪資的育嬰

津貼。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21；財政部，2021；Kei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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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大多數民眾不支持政府介入家庭私領域，美國並無明確的家庭政

策目標與定位，因此包括 Borgenschnider（2011）及 Bhushan（2011）等學者認

為美國幾乎沒有家庭政策。現行有關家庭的福利措施，主要為因應家庭的變遷

與需求；而我國由於家庭文化與福利體制與美國不同，民眾期待在可承受的稅

制下，由政府執行社會福利，故現為類似德國的「合作式福利體系」，雖未能

將社會福利完全公共化，但仍建構國民年金、軍公教勞保、健保等多項福利制

度，此為美國與我國社福及家庭政策迥異之處。 

行政院於 1994 年開始將家庭政策具文，而 2015 起修正之家庭政策目標及

定位，更著力於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的因應，近十年來推動之育嬰假及公共托育

等政策亦在此根基下形成。惟美國有關家庭假之研究，包括針對符合家庭照顧

假條件婦女，生育第一、二胎的可能性增加 1.5%及 0.6%；而與其他婦女相比,

亦將提前 12 個月及 8.5 個月生下第 1、2 胎（Cannonier, 2014）。另外有資格休

產假的婦女所生嬰兒平均較無產假母親所生體重略重、早產可能性降低；而這

些母親如曾受過大學教育或當時已婚、較有能力利用家庭照顧假，其嬰兒死亡

率大幅降低（Rossin-Slater, 2011）。但此結果，究竟為符合家庭照顧假婦女的個

人條件較佳、養育嬰兒知能與支持系統較為完整，或因家庭照顧假所致仍有待

討論，更遑論因有家庭照顧假而願意生育。 

此外，若將不生育歸因於生育帶來之生活不便及經濟壓力，因而在政策上

推動退稅、公共托育及家庭照顧假，是否有利於生育意願之提升？從日漸降低

的總生育率看來，決定不生育會是最直接避免經濟壓力的方式。因此，家庭政

策僅能於婦女願意生育時，降低其因生育帶來的壓力，若無改變民眾對生育的

觀念，亦為自家庭教育著手，家庭政策應僅能扮演有生育意願後降低壓力的角

色。 

二、「傳統型家庭」及「就業型家庭」的政策意識形態差異何在？ 

2010 年調查，美國民眾支持傳統家庭仍超過半數（Bhushan, 2011）。從家

庭意識形態影響家庭政策的角度，長期研究美國家庭政策的 Bogenschneider

（2014）認為共和黨主張「傳統型家庭」意識，乃維持傳統父親負責養家，母

親全職在家操持家務、照顧下一代，並倡導個人及家庭不受國家政策介入的歷

史傳統，亦較為支持婚姻為一男一女的結合，反對墮胎法、同性婚姻等傳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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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型態。Edin（2000）認為，共和黨長期以來對於家庭救助，也傾向鼓勵「與有

穩定收入的伴侶結婚」，透過鼓勵婚姻給予一定時間的津貼，但減少領取津貼

的總人數及總額度。 

20 世紀的共和黨，主張利於商業利益，開放自由資本主義帶來經濟繁榮，

並透過減稅刺激經濟，此種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成為共和黨整體社會政

策的代名詞，讓家庭從經濟發展得到足夠財務直接支應家庭開支，並因此減少

政府藉社會福利干預家庭。即便民主黨柯林頓總統主政，共和黨仍然堅持其傳

統家庭意識形態，在 1994 年以「與美國簽合同」的政見贏得參、眾兩院選舉，

限制社會救助的濫用，鼓勵私人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參與家庭服務，強調私人支

援比政府支出更有效，以避免國家機器過度運作。甚至 2017-2021 年川普總統

執政時期，共和黨仍然維持傳統家庭意識形態，讓美國更符合自由福利國家

「以自由經濟、市場導向為主」、「提供低層次的公共服務」的特徵，即便現

今家庭政策已較雷根時期投入更多的社福預算。 

相對民主黨自 1960 年以降，逐漸發展與共和黨區隔的「就業型家庭」意識，

促成其社會福利政策鼓勵中低收入者、社會底層、藍領工人、單親家庭、移民

及少數族裔進入就業市場。King & Wickham-Jones（1999）觀察，1970 年代末

期，民主黨政府推動弱勢群體救助的福利支出，促成就業的效果有限，反而形

成鉅額預算赤字，讓民主黨不受人民支持。 

1980 年代，以柯林頓為首的民主黨籍州長重塑「新民主黨」（The New 

Democrats）形象，採用中間路線擺脫其因為巨額社福支出造成「無能動經濟操

作者（inefficient economic player）」的形象。Carcasson（2006）指出，柯林頓在

國情咨文的說法是「當一個母親離開 AFDC 時最好的感受，就是讓她的孩子知

道母親正在工作，而非領取社會救助。」。不同於共和黨以回到家庭做為脫貧

的策略，民主黨主張以工作代替貧困，透過對一般工薪家庭保證收入的「改變

我們所知道的福利（Chang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的承諾來吸引底層民眾，

並進而激勵領取津貼的民眾投入勞動市場，尤其鼓勵婦女進入職場，試圖引導

以工作結束貧困。問題是，政策制定者未必關注單親家庭處於低薪及找不到工

作的處境，且弱勢家庭面臨更多工作與育兒的拉扯。尤其龐大的社福津貼支

出，會否造成父母利用兒童不勞而獲，也在美國社會造成極大爭議（Ooms, 

2019）。 

而從家庭政策影響家庭意識形態的角度，共和黨的哲學是：無論從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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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可以領取TANF，父母與孩子同住的傳統家庭利用WITC可以得到退稅，利用

退稅可以自由在市場上選擇想要的托育，在就業市場上與企業進一步協商，雙

方共同因企業盈餘協商出更有利的家庭照顧假等就業條件，而非政府要求企業

給假製造更多經營成本。近 40 年來的共和黨執政，均在促成有助於傳統型家庭

意識形態。 

此種政策，顯然有利於形成傳統一夫一妻與未婚子女同處的核心家庭，尤

其白人為主。對於以黑人、拉丁族裔的貧困、單親家庭（尤其單身母親），要

求其回歸家庭，或難以達成，或重覆陷入家暴、再離婚的循環。傳統家庭的

male-breadwinner model，在部分少數族裔的家庭類型中困難度較高。 

但民主黨的哲學則是，在支持社會底層的背景下促成「就業型家庭」。無

論貧困或單親家庭中的成人只要就業，便可獲得 TANF 津貼，同時因為有工作

可以申報所得，便有機會可以獲得 WITC 的退稅。再加上政府支持公共托育，

因工作無法在家照顧孩子的父母，可以將孩子交給公共托育安心工作，並可以

在政府立法的家庭照顧假中，使企業不得拒絕員工請假照顧家人。這是不同於

共和黨的家庭政策意識形態。但此種邏輯思維，對低薪、只能從事不符各項補

助條件的勞工們，也只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及。 

至於我國家庭期待的家庭政策意識形態為何？目前我國的稅收無法達成教

育及托育全數公共化；而政府目前雖有家庭收入於貧窮線以下可領取之中低收

入戶津貼、所得免稅、準公共托育、6個月 6成薪之育嬰假等政策，但事實上許

多收入略高於貧窮線的家庭，仍無法透過補助、免稅增加收入，亦無法每月支

付 4500 元用於準公共托育，更遑論申請育嬰假。在此狀況下，不同政黨的家庭

政策及家庭意識形態為何？如何於「就業型家庭」及「傳統型家庭」間取捨？ 

就行政院主計處 2018 年 5 月統計，我國 25-44 歲女性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

工作之收入約為 35033 元（行政院主計處，2019）。當婦女生下兩名幼兒，扣

除保母或托嬰中心、幼兒園的費用，最多可能剩餘僅約 2 萬元。因此無論從

2014 年或 2018 年衛福部針對 0-5 歲學齡前兒童托育狀況調查來看，都有將近 28

％由母親自行照顧。此時，當政府支持公共托育費用的補助金額越高，有可能

促成母親外出工作的「就業型家庭」，讓政府平價的公共托育來照顧下一代；

母親全職自行照顧的育兒津貼越高，則可能促成「傳統型家庭」，由母親領取

補助，放棄工作返家自行照顧嬰、幼童，此為家庭政策影響家庭意識形態；惟

以美國兩黨為例，無論政策主張「傳統型家庭」意識形態的共和黨或「就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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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意識形態的民主黨，其執政時所持之家庭意識形態，才是左右家庭政策

走向的關鍵。即為執政者抱持何種家庭意識形態，將影響家庭政策的定位；而

不同政黨規劃的家庭政策，亦將影響家庭意識形態之發展。故未來家庭政策形

成前，應先思考釐清大多數民眾可接受之家庭意識形態，才能完整家庭政策必

須之配套。 

三、照顧幼兒究竟是否可以視為有給職工作？ 

Bhushan（2011）認為，共和黨強調父母對子女教育負有完全責任，此與民

主黨主張政府應支持公共托育，為幾百萬需要照顧的兒童及其父母提供必要的

托育有所不同。政策辯論過程中，Elving（1996）指出，雷根反擊民主黨一再談

到母親工作、公共托育等，是在攻擊家庭的完整性及父母的權利；但 10 餘年後

執政的柯林頓則認為，民眾要的是工作，以及隨工作而來的尊嚴，而公共托育

可帶給單身母親安心而有尊嚴的工作。對此 Levy & Michel（2002）及 Woods

（2012）都提出批判，從數字上看，婦女在家庭照顧的時間越久，回到勞動市

場的機會就越小。因此，職業婦女會將孩子交給第三人代為照顧，而代為照顧

便成為一項有給職工作。從兒童保育的角度來看，政府主導兒童托育，比給予

家庭幼兒津貼讓家庭自行選擇由誰照顧孩子，何者是對家庭較佳的政策？ 

此為家庭政策基本且核心的考驗。美國保險網站 insure.com 依美國勞動部

行業薪資數據，推估全職母親在家需要負責的工作，較常見包括廚師、兒童照

護、女僕兼家管、家庭財務管理、個人助理（採購），平均年薪折合台幣約為

123 萬元（Shelton, 2019）。而許碧純、邱皓政（2015）則針對照顧子女的代價

進行縱貫性分析，發現臺灣女性工作者會受母職角色而有顯著的「薪資懲罰」，

當子女數越多、薪資越低，平均降幅達 1.5％；如此思維顯然忽略養育子女的快

樂及對個人成長的幫助，未強調養育兒女的正面價值，以致外在的社會福利難

以達成鼓勵生育的目的。 

的確，當輿論要求正視全職母親在家操持家務的價值時，Levy & Michel

（2002）及 Woods（2012）的研究提醒社會大眾，如果不能認為全職母親是一

項有給職工作，或是政府不予補助全職在家照顧孩子的母親，政府為何視照顧

他人的兒女為政策方式，並給予保母及（準）公共托育之補助？全職母親照顧

自己的孩子，與由第三人照顧間的差異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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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姣伶（2009）研究就業母親照顧選擇及托育經驗時，發現就業母親在選

擇機構式托育時較在乎機構對嬰兒有哪些「有利影響」；但選擇自己照顧嬰兒

的全職母親，則對托育會帶給孩子的「不利影響」的知覺程度較高，此外全職

母親有較強的「天賦母職」和「責任母職」信念。因此，在全職母親或托育給

第三人之間，更值得思考的是，對於下一代的照顧，或許更多來自血緣的「愛」

與「依附」，並非由第三人之「工作」可以表達與感受，此亦可能正為全職母

親與托育予第三人之間最大的差異。這是持續推動托育公共化政策，朝向「就

業型家庭」時，不可忽略「傳統型家庭」的思維。 

四、家庭政策如何因應家庭意識形態的演進？ 

有關家庭的定義，黃迺毓（2005）認為，從人類學的概念，家庭是由親子

所構成的社群結合，主要是為了子女的生與育。因此，所謂「家庭」，最普遍

的定義，乃為「一群人經由血緣、婚姻或其他關係而共同居住，分享共同目標

及利益」。 

美國從早期大家族同住及三代折衷家庭，到 1950 年代發展到核心家庭，乃

至 1960-70 年代避孕藥興起，對婚姻及家庭均革命性轉變。至 1980 年代美國社

會雖極力挽回傳統家庭，但 1990 年後，社會流動帶給家庭無可回復的多樣。 

歐洲提高生育率的家庭政策目標有其一貫性。但在美國，主流的婚姻價值

卻是分歧的概念。由於支持婚姻的觀點不同，使之成為不一致的道德問題。過

去半世紀美國有關婚姻的政策論辯始終不斷。Cherlin（2019）指出，光是卡特

總統於白宮舉辦的家庭會議，究竟稱為「the Conference on the Family」還是「the 

Conference on Families」也能爭論不休。單數的「Family」指的是傳統家庭型態，

複數的「Families」則是多元家庭形貌。而 40 年後，Berger & Carlson（2020）

在其針對複雜的當代家庭之論述中，更多討論「多方父母及其生育子女」、「離

婚後仍同居共享監護權」、「隔代或親屬」、「單身父親家庭」、「同性父母

家庭」、「移民、混合身份及非法移民家庭」等，再加上不同處境造成家庭不

平等的狀況劇增，強化了家庭政策制定的困難度。例如正由於上述各種複雜的

家庭型態，單就TANF或WITC，取得共同監護權的父母，誰該領取孩子的津貼

及補助？多方父母養育的子女，該由哪個父母獲得補助？與非公民父母同住、

但具公民身份的子女可否獲得補助？同居照顧者或生父、母，誰該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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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取得孩子的補助，是否用在孩子身上？均考驗家庭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因此，家庭政策發展的同時，考驗其家庭意識形態究為「House」、「Home」

或「Family」？基本上，House 指居住硬體的概念自不待言。Home 在牛津詞典

中指的是「居所」的意義，是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尤其是跟家庭成員一起。

學術上很早就開始 Home 定義的討論，偏重於個人在一定地點，外觀、心理、

情感、歸屬上認定為居住的中心（Duncan & Duncan, 1976; Becker, 1976; Buttimer, 

1980; Seamon, 1979）；另現象學研究則強調撥付（appropriation）的概念

（Korosec-Serfaty, 1985）。有趣的是，此定義在接受補助時十分必要。至於牛津

詞典定義「family」為兩個父母及其子女的集合團體，則比較接近上述人類學概

念，更多具有血緣或姻親之人及其關係。 

當家庭趨於多元，未來可能有更多未知的家庭型態發生時，家庭政策於家

庭意識形態的共識為何？以家庭教育強調關係的角度，未來我國的家庭政策，

是應視為不考慮關係而共同居住的一群人之「Home」的概念，還是以人及關係

為主的「Family」為出發；是該促成、鼓勵由父或母親自照顧下一代、形成緊密

關係網絡、以核心家庭為主的「傳統型家庭」；或由政府以公共化，共同撫育

的「Home」概念來照顧下一代，釋放父母進入就業市場，取得經濟所需為主的

「就業型家庭」。其中固然有托由祖父母等親屬照顧，或若干如育嬰假等政策

之緩衝，然因補助條件及成立資格多有時間等限制，未來如公共托育政策更為

明確，勢必更將傾向「就業型家庭」意識之形塑。然此是否有利於兒童與家庭

發展、降低少子女化問題，長期規劃仍考驗家庭研究者與家庭政策制定者的智

慧，也有待未來家庭研究者對政策及家庭意識形態的抽絲剝繭。 

肆、結語 

透過美國家庭政策，本研究探討「傳統型家庭」及「就業型家庭」意識形

態的不同。惟囿於篇幅所限，難以呈現美國家庭政策的完整脈絡，是為本研究

之限制。雖然以往討論家庭政策較少以家庭意識形態為研究重點，然因家庭日

趨多元，更多不同觀點對家庭意識形態正在拉扯，甚至爭執（Berger & Carlson, 

2020）。本研究從美國的家庭政策，包括「家庭救助津貼」、「所得稅抵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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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托育」、「家庭照顧假」等角度，探究美國政黨的家庭意識形態與

家庭政策的連動關係。反觀臺灣的家庭政策，是否也面臨相似挑戰，尤其當臺

灣面臨嚴重少子女化問題的同時，政策制定者及研究者者欲以補助性家庭政策

刺激適婚者「婚」、「育」的意願。但從本研究的發現與討論來看，能否達成

仍有待研究集思廣益。 

最後，從美國經驗反思我國最新修正之家庭政策所揭諸五大目標與內容：

1.發展全人照顧與支持體系，促進家庭功能發揮；2.建構經濟保障與友善職

場，促進家庭工作平衡；3.落實暴力防治與居住正義，促進家庭和諧安居；4.

強化家庭教育與性別平權，促進家庭正向關係；5.宣導家庭價值與多元包容，

促進家庭凝聚融合。上述五大政策目標，其中三項與家庭教育有關，顯示家庭

教育於家庭政策之份量。上述家庭政策，前三項主要為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主

導，主在解決家庭面臨之問題，家庭政策多數相關預算編列於此，2021 年為

269.11 億元；而預防家庭問題發生之家庭教育政策則由教育部主管，其年度預

算 2.92 億元，僅占衛福部社家署預算之 1.08％（教育部、衛福部預算書，

2020）。 

惟就研究者長期學習並觀察家庭教育工作，家庭問題如經事前家庭教育與

預防，例如若能以小成本給予已婚者適當之婚姻教育，降低夫妻衝突及婚姻破

裂的機率，或能減少對脆弱家庭及兒少偏差行為等大幅社福支出，此即家庭教

育界有「家庭教育預算後面多一個零，社福及獄政預算後面少一個零」之見解。

基於家庭教育兩大核心理念－「透過教育、預防及強化家庭成員發展知識和技

能，以增進幸福感並加強人際關係」及「提高家庭研究、理論和實踐的能見度，

並對政策制定者和公眾產生影響」（NCFR, 2020），家庭政策的核心理念，應該

回到「人」與「關係」的本質，以及之所以成立「家庭」、成為「家人」，乃

是因為彼此「愛的連結」，願意經營「愛的關係」，應非僅為福利政策下對於

「一群共同居住之人」的補助。透過家庭教育政策的強化減少補助性家庭政策

的成本，才是不同家庭意識形態的演進中，不變的政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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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Policy and 
Family Ideology 

- Take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policy in Both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h-Wei Chen1     Nei-Yuh Huang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amily research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family ideology has 

been influenced by family policies. The diversity of family patterns is also testing 

whether the formulation of family policies can reflect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famil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our major family-related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i.e., Family Assistance Payments,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Childcare and Family Care Leav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different family ideologies held by the U.S.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ies have influenced their family policy making as 

well as how different family policies affect the ideology of “family” among the U.S. 

public. In addi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policies” 

and “family ideology”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perspectives: the objectives and 

orientation of family policies, the policy ideologies of “traditional family” and 

“employment-type family”, whether childcare can be regarded as an occup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ideology.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rom the angle of family educators. First, family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family policies more, thereby redirecting greater focu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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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ess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i.e.,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In 

addition, local family research should be take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objective 

formulation in policymaking. Reducing the cost of family policies through family 

education by re-adopting the perspectives of “people” and “relationship” should 

invariably sit at the core of policymaking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family 

ideologies. 

 

Keywords: family policy, family ideology, family life education, traditional family, 

employment-type family. 


